附件
气体检测辅助装置参数要求

各位供应商：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现对以下项目编号为XM2025-XJ0031进行询价采购，现邀请贵单位就以下采购项目内容进行报价。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要求

1、质量要求：供方提供的转运装置必须为全新出厂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应符合买方所确定的所有技术参数要求。

2、设备需求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1
	安全存储与搬运设备
	套
	1

	2
	移液器
	套
	1

	3
	45°光泽仪
	套
	1


3、产品技术要求
品目1：安全存储与搬运设备

1、主要技术指标

1.1防爆柜：≥1900*1300*850cm,优质加厚钢板，一体式强固型安全门，增加安全隔离防火棉，加厚型平稳镀锌层板，承重力强，单层可承重≥150公斤，使用寿命更长久，经典喷涂环氧树脂漆，双人双锁安全设计，采用风机配合报警装置在报警5秒内自动启动，释放可燃气体降到芯片设定值；

1.2三层大号推车：（95±5）*（40±5）*（110±5）cm PP+铝 灰色+银色 单层承重；

1.3钢瓶小推车：底座（25±5）*（20±5） cm，内宽（20±5 ）cm，前高（60±5 ）cm，后高（83±5）cm,承重≥80公斤；

1.4推车：合金轴承，TPR轻音耐磨轮，原生料车板，双钢筋管承重，加粗钢管扶手，小号（90±5）*（60±5） cm，承重≥1000斤，大号（110±5）*（65±5 ）cm，承重≥1500斤；

1.5双工位气瓶架：尺寸≥45*25*50 cm 304不锈钢 单层承重≥150公斤；

1.6 样品架：尺寸≥85*150*80 cm 304不锈钢 承重≥150公斤；

1.7 三层不锈钢推车：尺寸≥85*40*80 cm 304不锈钢 4边都加防护栏；
2、主要配置

2.1 防爆柜1台；

2.2 三层大号推车3辆；

2.3 钢瓶小推车3辆；

2.4 小号推车和大号推车各1辆；

2.5 双工位气瓶架8台；

2.6 样品架1台；
2.7 三层不锈钢推车1辆。

品目2：移液器

1、主要技术指标

1.1量程范围及数量：20μL 1 支，100μL 1 支，200μL 1 支，1mL 1 支，10mL 1 支；

1.2具备活塞系统：采用超轻、耐化学腐蚀材质，提升移液稳定性与试剂适配性；

1.3具备弹性吸嘴设计：降低装配/脱卸吸头的用力，确保吸头装配气密性且提高移液均一性；

1.4人体工学轻量化设计：单道移液器重量仅 76-80g，操作力小，避免手部重复性劳损（RSI）；

1.5具备 4 位数字放大体积显示装置：移液时便于观察量程，精准设定体积，确保移液的精确性；

1.6整支高温高压灭菌技术，快速衔接卡口设计：可徒手拆卸下半支，易于清洁、维护与灭菌；

1.7具备密度调节功能，且有颜色/体积双重标识：可根据溶液属性调节密度，移液量程通过颜色快速识别（20μL 浅灰/黄色、100μL 黄色、200μL 黄色/蓝色、1mL 蓝色、10mL 青绿色）；

1.8枪体配有快速衔接卡口结构：减少吸头装卸与设备维护时的操作复杂度，降低实验人员操作压力；

1.9 20μL 移液器

1)重量仅 76-80g，操作力小，适配微量精密移液场景；

2) 弹性吸嘴设计，吸头装配气密性优异，移液均一性高；

3) 4 位数字放大显示，微量体积设定精准度高；

1.10 100μL 移液器

1)黄色颜色标识，可快速识别适配吸头规格；

2) 活塞系统，耐化学腐蚀，适配多种试剂；

3) 人体工学设计，高通量移液操作不易疲劳；

1.11 200μL 移液器

1)黄色/蓝色双标识，适配 2-200μL、20-300μL 等多种吸头；

2) 整支高温高压灭菌，满足无菌实验操作要求；

3) 弹性吸嘴功能，降低吸头装配用力，提升移液效率；

1.12 1mL 移液器

1）蓝色颜色标识，适配 50-1000μL、50-1250μL 吸头；

2) 密度调节功能，可根据溶液属性调整移液参数；

3) 快速衔接卡口，下半支徒手拆卸，清洁维护便捷；

1.13 1mL-10mL 移液器

1)青绿色颜色标识，适配 0.5-10mL 吸头；

2）5mL 时移液精准性优异，适配培养基、缓冲液等大容量液体；

3）10mL 时操作力小，手持移液无明显疲劳感；

2、主要配置

20μL移液器 1 支，100μL移液器 1 支，200移液器μL 1 支，1mL 移液器1 支，10mL移液器 1 支；

品目3： 45°光泽仪

1、主要技术指标

1.1测量标准：符合 ASTM C346（陶瓷光泽度测量）、ASTM D2457（塑料薄膜 / 固体塑料光泽度测量）标准；

1.2光泽度量程：0-100GU（基础量程）、100-1000GU（扩展量程）；

1.3精度性能：

重复性：0-100GU 区间≤0.2GU，100-1000GU 区间≤0.2%；

重现性：0-100GU 区间≤0.5GU，100-1000GU 区间≤0.5%；

1.4显示分辨率：≥0.1GU；

1.5测量区域：不低于8×12mm 椭圆区域；

1.6数据处理：支持批量数据统计（含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可生成趋势分析图，支持自定义通过 / 失败判定参数；

1.7数据传输：配备 USB 接口（支持 CSV 格式数据传输）、蓝牙功能（可无线导入 Excel 等程序），软件（可导出 PDF/Excel/CSV 报告）；

1.8续航与存储：可充电锂电池（单次充电工作≥17小时，支持≥20000 次读数），内置8MB 存储（可存≥2000个读数）；

1.9设备尺寸与重量：不大于70mm×140mm×60mm（H×W×D），重量≤400g；

2、主要配置

2.1 45°光泽仪主机 1 台

2.2校准与连接配件：带证书的认证校准板 1 套、USB 数据线 1 根、腕带 1 个。

（二）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60天内。

2、售后服务要求：保修期不低于1年。
3、价格要求：

1）货物总报价不超出50000元；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包括运费、包装费、现场搬运费、安装调试、产品首次检测/计量费、售后服务费及其它一切相关费用。 

3）所开具发票必须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点）。

4、付款方式

设备到货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合同总价100%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验收合格报告后的20个日历日内向乙方支付100%货款。

（三）报价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部分，否则报价无效：

1、报价单（须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

二、报价须知

（一）报价方式： 

1、本项目以电子邮件报价形式进行报价,即报价人应当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向指定邮箱baizeqing@xmzjy.org及wujintai@xmzjy.org发送经报价人盖章扫描的报价文件，邮件主题需体现项目编号。报单价一次报出，不得更改,填写后不得涂改挖补,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单必须在2025年12月8日17点30分（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发送至我院指定邮箱；报价开启时间为2025年12月9日8点00分。报价供应商无需到场。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报价无效：

1、报价文件内容不完整的；

2、超过报价截止时间提交报价的；

3、报价方式不符合本报价须知要求的；

4、报价人有弄虚作假或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的；

5、报价文件不能实质性响应本询价函的。

6、报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不得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情形。

7、报价人不得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认定报价无效的情形。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根据实质性响应本项目询价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报价人一旦递交报价文件，即视为认可本询价方式及报价须知的所有内容。

（五）同一品牌认定标准：如果有多家报价人所报移液器为同品牌，无论其他品目号产品报价的品牌是否一样，均只能视为一家，此外其他情形均不认定为同品牌。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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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价：大写：                                            小写：               

	所报价设备满足本项目（编号为XM2025-XJ0031）所有技术参数要求。


报价人提交的报价文件中与本询价函的要求有不同时，应在报价文件中特别说明，否则视为报价人接受本询价函的所有要求。报价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

联系人方式：

                                                                         报价人盖章

报价时间：

